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 2

二手车经销企业奖励申请表

企业基本情况

企业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所属县（市）区

法人及身份证号

注册地址

经营地址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企业已纳统金额 万元

奖励申请情况

政策实施期内

二手车经销额
万元

政策实施期内

二手车销售数量
辆

申请奖励金额 万元 奖励比例 %

申请单位法人声明

本人作为申请单位法人代表，谨代表申请单位做出声明：本人确认，申请单位所填报的资

金申请材料真实无误；如以欺诈手段取得资金，属于违规行为，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法人签字或盖章： 申请单位盖章：

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意见

县（市）区商务主管部门意见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市）区财政部门意见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填表说明：1.所属县（市）区以企业纳税所在地为准；

2.政策实施期内二手车经销额 2000 万元以下的奖励比例为 0.5%，经销额超过 2000 万元（含）的

奖励比例为 0.7%，单家企业最高奖励不超过 50 万元。



附件 3

信用承诺书

本单位 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 ，现申请 2025 年二手车经销企业

奖励。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加强企业诚信自律，建立

诚信经营长效机制，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，本单位公开承诺

如下：

（一）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，按

照要求规范操作、规范管理，强化自律，诚实守信，不造假、

不失信。

（二）所提供的申请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合法、有效。

（三）本单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，没有存在重大安全隐

患和发生过安全生产重大事故。

（四）本单位近三年内在工商、税务、银行等部门无不

良行为记录，未被列入企业异常经营名录、失信被执行人名

单。

（五）自觉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自觉接受社

会、群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，违法违规失信后将自愿接受约

束和惩戒，并依法依规承担相应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附件4

二手车销售情况汇总表

填表单位：

序号 发票代码 发票号码 开票日期
车价合计
（元）

买方单位/个人
单位代码/
身份证号码

车架号/
车辆识别代码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4

25

填表说明：1.开票日期需在政策实施期内；

          2.纸质发票填写12位发票代码和8位发票号码，电子发票填写20位发票号码，发票代码无需填写。



附件5

商务发展资金管理信息系统数据采集表

单位全称
（不能为空）

项目名称
（不能为空）

支持金额
（元）
（仅支持
数字）

统一社
会信用
代码
（仅支
持数字
和字
母）

组织代码
（仅支持
数字和字

母）

海关编码
（仅支持
数字和字
母和"-
"）

单位性质
（进出口经
营企业、无
进出口经营
企业、事业
单位、社会
团体、行政

单位)

所属省级
(各地市
、省本
级)

所属地市
(九市和
平潭实验

区)

所属区县
(不能为

空)

开户银行
(不能为

空)

银行账号
(不能为空)

填写规则： 1.所有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组织代码 必须二选一填写；

2.若单位性质为进出口经营企业，则海关编码必须填写；

3.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组织代码、海关编码外，其他项都必填；


